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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信仰的聖經基礎 

我們看見在教會裡面由於缺乏適當的教導，以及對聖經的認識不夠，以致許多人對「聖靈的

真理」發生誤解，產生不正確的觀念。有很多基督徒--包括許多傳道者在內--他們常藉口說：「今

天的基督徒不必像初代教會那樣，不一定要被聖靈充滿說方言。」這真是遺憾！在這種情形之

下，不但這些持反對立場的基督徒自身得不到那奇妙的應許--聖靈充滿，同時還阻擋了許多基督

徒，使他們不能領受這奇妙的屬靈經驗。因此可以說：「懷疑、恐懼以及種種的藉口，便是他們

領受聖靈充滿的絆腳石！」只要這些內在的絆腳石存在著，他們必然無法得到堅定的信心，領受

「聖靈充滿」的福分。你若也有這種絆腳石，那就該趁早除掉它！ 

    接下來當我們在討論到每一個問題或疑點時，都以聖經為權威性的標準，或以初代教會所行

的為我們的借鏡。現在我們就針對一般基督徒對聖靈充滿的各種疑點分別回答如下
1
： 

第一個絆腳石：「聖靈充滿只是為了初代教會，今天的教會已建立起來，不再需要求聖靈充

滿。」 

回答：當門徒被聖靈充滿的時候，彼得對那些來自各地的群眾說：「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

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徒二 39） 

    我們必須記得，這一群人當時是聚集在一起觀看，看見一百二十位門徒被聖靈充滿時說方

言，並看到當時所發生的種種神蹟現象，因而向彼得和其餘的使徒們提出詢問的。因此，當彼得

說：「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他

所說的重點乃在指出一百二十位門徒被聖靈充滿時，有「說方言」以作為「聖靈充滿的憑証」。

你若是基督徒，就是神所召來的；那麼，「聖靈的應許」也就是給你的。這和五旬節那天一百二

十位門徒所領受的是一樣的。 

      耶穌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不改變的神。」祂昨日如何拯救罪人、醫治病人，用

聖靈充滿初代教會，今日也會照樣行；耶穌仍然是用聖靈和火為你施洗的那位神。只要看看以弗

所書五 17-18，便可知道「聖靈充滿」不只是神的旨意，同時也是祂的命令。經文說：「不要作

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 5:17-18），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違抗神的命令嗎？ 

彼得在使徒行傳二 14-18 告訴人們說，在未後的日子，神要將祂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依據

蘇克菲博士（聖經學者）的解釋：所謂「未後的日子」是包括了整個教會時期，亦即從耶穌降世

直到末了的日子。我們今天剛好活在末後時期的末了，在過去的十年之間，神用祂的靈澆灌世界

各國的人民。神是不偏待人的，祂怎樣待其他人，也會怎樣待你。我相信祂現在就樂意要以聖靈

充滿你。 

                                                 
1 參柯希能著，《聖靈全能的工作》，台北：以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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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絆腳石：「當我接受耶穌成為我個人的救主之際，就等於領受了聖靈充滿，因為救恩

與聖靈充滿是相同的。」 

回答：在約翰福音第四章，耶穌提到：「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

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 4:14）但在第七章裡提到「領受聖靈」時，耶穌卻說：「信我的

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 7:38），在這裡「活水泉源」與「活水

江河」的意義是不同的。為何不同呢？首先我們要知道聖靈對信徒所做的工分為三個步驟： 

首先，聖靈感動一個人讓他「知罪」。 

其次，當他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時，聖靈便把新生命注入，使他「重生」於神的國

度裡。 

最後，聖靈所要做的第三個工作，便是要信徒被「聖靈充滿」。 

所謂聖靈的洗或澆灌，英文聖經都是用 baptize，其意義是指之「完全的浸入」，此字也用來

描述一艘船「沉入」於水中。聖經也說：「若沒有基督的靈在我們裡面，我們就不是屬基督的

了。」（參羅八 9）此處所提到的「靈」，有如一口直湧到永生的活水井。耶穌願意用祂的靈來充

滿你，直到你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使你得以自由，進而藉著你使其他人得到益處。既然你已經信

了耶穌，基督的靈也在你裡面，難道你不願意更進一步來領受「聖靈充滿」，流出活水的江河

嗎？ 

另外我們也知道耶穌的門徒們在五旬節之前早已得救了！怎麼說呢？請看耶穌在約翰福音十

五 3 說：「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在路加福音十 20 說：「然而，不要因鬼服

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在耶穌復活後，門徒們進一步得到更多的聖靈。

約翰福音廿 22 耶穌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但神的意思卻要他們在領受聖靈後，更

進一步地「等待父所應許的」，也就是領受聖靈的充滿或澆灌。 

關於聖靈首次澆灌的事，記載在使徒行傳二 4：「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事實上，這種聖靈充滿是在門徒得救後過了幾年才發生的。若干年後，腓利

向撒瑪利亞人傳道，有神蹟隨著他以證實神的道；許多人得救、得醫治，有大神蹟、大異能顯明，

那城裡的百姓就「大有歡喜」。可是，使徒行傳八 16 卻說：「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

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而已。在 14-18 節裡提到，彼得和約翰來到撒瑪利亞傳教，並按手

在這些初信且已受浸的基督徒頭上，而這時候在一旁觀看的人「明明看到」他們受了聖靈。 

保羅本身是在大馬色途中遇見耶穌而得救；但他也是在三天之後，經亞拿尼亞按手才被聖靈

充滿的（徒九 5-18）神並沒有定下時間，說，一個人得救以後，必須經過多久，才能被聖靈充滿。

有些例子說明，一個人在全心全意接受耶穌之際就會立刻被聖靈充滿。就如在哥尼流家的情形；

因為在哥尼流家聚會的那些人「全心相信」，所以，當彼得還在講道的時候，聖靈就充滿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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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都說方言並稱讚神為大！但是也有一些人在信主一段時間後才經歷聖靈的充滿，重要的是

內心的渴慕和全新的相信。 

綜合上述，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得救」與「聖靈充滿」是兩種個別的屬靈經驗。我們不能確

定得救後多久才能被聖靈充滿，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些以為「得救就等於聖靈充滿」的人是

錯誤的。 

第三個絆腳石：「哥林多前書十二 30說：『豈都是說方言的麼？』可見被聖靈充滿的不一定

都要說方言。當一個人聖靈充滿的時候，他會有某一種聖靈的恩賜，但不一定都是說方言的恩

賜。」 

回答：談到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必須同意一個前提：「聖經本身是沒有矛盾的。」因此，

關於「說方言」的問題自然也不會有所矛盾。聖經記載了至少有二種不同的方言。第一種是被聖

靈充滿時所說出的，作為「充滿的憑據」之方言。這一種方言，是凡被聖靈充滿的信徒都可用之

於禱告中，是一種讚美神的語言，也是用來造就自己並與神交通的（林前十四 2、4）。這種方言

隨時可以說，不必經過繙譯（徒二 4，十 44、46，十九 6）。 

另一種則是「方言的恩賜」。聖靈將它賜給某一部分的信徒，而不是所有的信徒。若在會中

說這種方言時，一次只能一個人說，頂多只能三個人輪流的說，而且必須經過繙譯，使與會眾人

都能明白每一個信息，為了容易明白，我們將上述兩種方言列出比較，分別說明如下： 

聖靈充滿時所說之方言： 

 賜給每一個信徒，作為禱告和讚美的奇妙言語。（徒二 39；可十六 17） 

 是個人用來與神交通的。（林前十四 2、14、15） 

 為了造就自己。（林前十四 4） 

 多數人可以同時說。（徒二 4） 

 在同一聚會中可一起說。（徒二 4，十 44-46，十九 5） 

 沒有繙譯大家也可說。 

說方言之恩賜（九種恩賜之一）： 

 由聖靈所賜的。（林前十二 8，九 11） 

 只賜給某一些信徒。（林前十二 8-10、29-30） 

 對教會傳達神的信息。（林前十四 26-27） 

 為了造就教會。（林前十四 12、26） 

 一次只能一個說。（林前十四 27） 

 同一聚會中至多只能三個輪流說。（林前十四 27） 

 信息必須經過繙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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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四 12 說：「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

的恩賜。」聖靈的九種恩賜純粹是為了造就教會，並且使人相信耶穌的。保羅既把方言列為聖靈

的九種恩賜之一，那麼這種方言當然也是用來造就教會的。 

保羅為運用「說方言恩賜」所設下的規則，顯然不適用於一個「領受聖靈的洗，並以說方言

為第一證據之人」的身上—使徒行傳第二章所記載的那一百二十位猶太籍信徒，和使徒行傳第十

章記載，聚集在哥尼流家中的那些外邦人，以及使徒行傳十九章中記載的那十二個門徒，他們都

在會眾的聚會中被聖靈充滿，並且同時說出方言來。在這幾處經文中，都沒有繙方言，有關「說

方言的恩賜」之規則明顯地不適用於此處，因為他們所說的是第一類的方言。 

每一位基督徒都能被聖靈充滿，天天在他個人的靈修中藉著說方言與神相交，以造就他自己。

但只有一部分人得到說方言的恩賜，而且這方言需要在聚會中被繙出來，以造就教會。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十二 29 明確地說到聖靈的恩賜和成全教會的職務。他說：「豈都是使徒麼？豈都是先知

麼？豈都是教師麼？豈都是行異能的麼？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麼？豈都是說方言的麼？豈都是繙

方言的麼？」 

顯然，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是」！但不要忘記，保羅是直接指著他在前面（林前十二 8-

10）所提及之「聖靈的恩賜」而言。正如我們剛剛在前面清楚說明的，並非每個人都有說方言的

恩賜，但每個「受聖靈浸」的人都會有說方言的證據。就像在九種聖靈的恩賜中，有一個是「信

心的恩賜」。聖經清楚地記載，這種恩賜並非給每位基督徒，而是只給特定的一些人，現在我們

若問：「豈都是有信心的嗎？」 

答案必定是：「是的！」因為神量給個人都有一份信心，一個人必須有信心方能得救。然

而，是否每個人都有「信心的恩賜」？也不是，因為這種恩賜只給予某些人。同樣的，我們也可

以問：「豈都是有知識的嗎？」 

答案也是：「是的！」每個人都有一些知識。但是否都有「知識的恩賜」呢？不是，因為這

種恩賜也是只給予一部分人的。若想前後一致，就必須用相同的態度來看「說方言」這主題。主

耶穌在馬可福音十六章說：「每個基督徒都能說新方言」但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卻清楚地表示：

只有一些人有「說方言的恩賜」。 

經文與項目 聚集 過程 目的 結果 

巴別塔(創十一 1-9) 

人類第一個有組織性、計

晝性的反叛事件(他們的

領袖是寧錄) 

   口音語言一樣    

 一樣的人民 

   示拿地就是巴

比倫(彌    5：6) 

 『 來 罷 ！ 我 們

要   作磚，把磚燒

透  了。』 

 『 來 罷 ！ 我 們

要   建造一座城和

 為要傳揚

我們  的名 

 免得我們

分散   在全

地上 

 口音變亂 

 人民分散 

   工作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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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塔(創  11：3－

4) 

馬可樓(徒一、二) 

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耶穌

基督是主) 

 照主吩咐聚集 

 等候天父應許 

 在馬可樓同心 

   合意的恆切禱   告

主 

 領受從上

頭   來的能

力 

 作主的見

證 

 聖靈降臨 

   有舌頭如火  焰

顯現，說起  方

言 

   因這響聲眾  人

聚集 

 教會建立 

    我們對說方言的立場 2，在五旬節信仰裡的信徒，我們應該相信： 

1. 根據聖經，我們相信說方言是聖靈所賜，是確實的，且是符合聖經的教訓。說方言在

現今的生活，仍具意義。  

2.  我們不相信，也不這樣教導，說方言會變成更屬靈的基督徒。其實一位常常用方言

禱告的人，他不但不會高舉自己，也不會自認為比別人比較屬靈，反而在方言禱告

中看見自己在神面前是軟弱無比，方言會讓他更加了解要依靠聖靈。  

3. 我們不相信，也不教導，說方言與人得救上天堂有任何關連。聖經上根本不把得救與

說方言混淆在一起，除非是那些異端或極端分子才會如此的教導。  

4.   我們不相信，也不教導，因為說方言會“更確定自己的得救”   。聖經已經很清楚的

教導，當人接受耶穌為主，他就得救，藉著與主同行，常常被聖靈充滿，漸漸長大成

熟。也不需要靠說方言來確定得救，因為在神拯救他的那時刻，他就正式得救了。  

5.  我們不相信，也不教導說方言如同學習語言一樣，有些靈恩派的人切慕聖靈充滿的  心

過急，就用學習音符或如同嬰兒學習說話一樣來教導說方言。  

 五旬節信仰的信徒，我們應該更加相信：一、說方言是神所命定的。二、說方言在

早期教會，是個普遍現象，今天也是每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經驗的，事實上，說方

言從未有終止。三、方言是開始被聖靈充滿時的確實明證。四、說方言對信徒大有助益，

既給予能力又建立信心。五、渴慕追求聖靈充滿的時候，聖靈會把最好的禮物賜給我們，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

（路 11:13）  

                                                 
2 參莊飛著，《五旬節信仰的根基》，115-117 頁。 


